
110年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青年參與社區營造行動計畫獎勵須知 

一、目的：鼓勵對社區公共事務具有熱忱及理念的青年，展現創意與社會創新，

開發符合本市社區需求的議題行動計畫。 

二、對象： 

(一) 20歲至45歲，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持有居留證者，以個

人名義申請。 

(二) 年滿15歲以上青年組成之行動團隊，其成員中有至少一位具有完全行為

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具居留證者，由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以個人名義

申請。 

三、辦理期程：徵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0年 2月 19日止。 

如有異動，以最新公告期程為準。 

提案申請

•寄送：於110年2月19日前寄送，郵戳收件日期為憑。

•親送：於110年2月19日前上班時間(9時至17時)
送至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東側)。

•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21號28樓。

•逾期不受理。

•申請文件概不退還。

審查核定

•預計110年3月辦理，3-4月通知審查結果。

•初審通過者，請依通知時段參加簡報審查。

修正計畫

•依照核定金額及審查意見修正計畫。

•辦理請第1期款。

執行結案

•執行期自核定日至110年10月31日止。

•參與本局110年社造成果展。

•請於110年11月5日前辦理結案。



四、原則： 

(一) 每申請者限提1案，實施地點應在本市。 

(二) 每案獎勵金上限15萬元，依實際核定金額發給。 

(三) 無累積性的一次性活動、例行性成果發表及一般性展演活動、例行性祭

典、民俗節慶活動、康樂活動、才藝類研習、公寓大廈內部例行性管理

維護、活動或會議、牆面彩繪等不予獎勵。 

(四) 本獎勵金屬經常門經費，不得支用於資本門費用如網站建置、公共設施、

房屋建築及購置耐用年限在2年以上且金額在新臺幣1萬元以上之設備

等，詳細資本門定義請參照主計處發布劃分標準。 

五、可申請本計畫獎勵項目： 

(一) 特色發掘：生活、生存、生計、生態等聚落文化資源之發掘（覺）和紀

錄等。 

(二) 技藝傳承與轉譯：早期技藝再現、工藝傳承、休閒育樂情境重現等。 

(三) 社區關懷及多元文化：高齡、新住民、弱勢等族群之關懷，青銀合創或

多元文化主體性之推動等。 

(四) 願景推動類：社區文化特色之具體規劃和有效執行，有助社區永續發展

之計畫。 

(五) 其它：其它具本市特色、創新性，且有助於建立社區文化主體性，或社

區營造網絡，並切實可行之各類計畫。 

六、申請文件：（詳如附件 1-8） 

(一) 報名申請專用信封封面，請黏貼於信封（附件1）。 

(二) 申請表（請附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附件2)；未滿20歲且未婚者，請附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件3)。 

(三) 計畫書1份：以A4左側裝訂，無須膠封。(附件4) 

(四) 個資同意書(附件6)。 

(五) 若有合作對象，請附同意書(附件7)。 

(六) 申請資料電子檔：請E-mail傳送可編輯之檔案（如ODT或Word）給承辦

人，或郵寄光碟、隨身碟、SD卡…等。 

(七)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非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

（附件8）。 



七、審查及核定 

(一) 審查： 

1. 初審：文件審查，如有缺漏或錯誤，請於通知時間內補正；逾期無法

完成者，不予通過。 

2. 複審：提案者請出席評選會簡報提案內容。 

評選標準：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佔比 

計畫內容 

1. 問題意識與議題分析的完整性 

2. 社區營造精神切合度 

3. 計畫內容及具體可行性 

4. 預算編列合理性(參附表 5)及資源運用情形 

30% 

創 新 性 1. 創新構想及新媒體運用 10% 

團隊組織 

1. 團隊組成 

2. 人力安排調度及在地居民參與度 

3. 經歷及預期執行能力 

20% 

在地資源 

連 結 度 

1. 在地知識、社會網絡、環境變遷、文化多元

性的描述與梳理及資源盤點程度 

2. 在地社區文化連結度 

20% 

預期效益 

1. 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展現 

2. KPI的設定與所面對的課題相扣合 

3. 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20% 

(二) 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 

(三) 請依照核定金額及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 

八、督導考核 

(一) 獲獎者應擔保確實執行核定獲獎之行動計畫，變更內容、執行期間，應

書面具明理由申請，經本局核派委員審查核定後方可辦理變更，必要時

本局得依變更情形酌減獎勵金額。 

(二) 本局將進行查核，結果納入未來申請參據。 

(三) 查核內容包含實際執行情形，及有無依規定辦理請款、繳交結果資料。 



(四) 考核若發現重大問題，經本局限期改正屆期不改，視情節輕重終止行動

計畫、重新檢討獎勵額度或廢止獎勵、追回已撥付獎勵金，並列未來申

請審核參考。 

(五) 辦理行動計畫相關重要工作會議及活動，應通知本局。 

(六) 請依本局通知配合社造成果展活動。 

(七) 請配合本局推廣社區營造業務。 

(八) 請上傳計畫至「文化部臺灣社區通」網站。 

九、撥款 

(一) 分期撥付： 

1. 第 1期款：（詳如附件 9-13） 

依規定期限提送下列資料，辦理撥付核定總獎金之 50%。 

(1) 專用信封封面(第 1期款)。 

(2) 回覆委員意見表。 

(3) 修正計畫書。 

(4) 核定計畫執行保證暨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正本。（若計畫執行涉

及第三人著作權，請取得授權。） 

(5) 第 1期款領據正本(請附存摺封面影本)。 

(6) 修正資料電子檔：請 E-mail傳送可編輯之檔案（如 ODT或

Word）給承辦人，或郵寄光碟、隨身碟、SD卡…等。 

2. 第 2期款：（詳如附件 14-18） 

依規定期限提送結案資料，辦理撥付核定總獎金之 50%。 

(1) 專用信封封面(第 2期款)。 

(2) 成果報告書紙本。 

(3) 成果量化表紙本。 

(4) 5分鐘未發表之成果宣傳影片，「中文字幕版」及「無字幕版」

2 版本，解析度 720p：1280x720，可支援上傳至 Youtube 檔案

格式。 

(5) 計畫成果資料電子檔：請 E-mail傳送可編輯之檔案（如 ODT或

Word）給承辦人，或郵寄光碟、隨身碟、SD卡…等。 

(6) 第 2期款領據正本(請附存摺封面影本)。 



(7) 「文化部臺灣社區通」登錄證明。 

(二) 本局將依我國稅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獎勵金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獎勵

金稅額等事宜。 

十、注意事項：  

(一) 所得稅：有關獎勵金所得稅扣繳，獲獎勵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需扣繳10%，有關所得獎勵金執行計畫，依法其「所支付的必要費用或

成本准予減除」，須由獲獎勵者所報稅之國稅局衡量是否同意減除該筆

所得，建議妥予保存執行計畫相關單據等證明於報稅時檢附。 

(二) 著作權：受獎勵者同意授予本局計畫所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詳見授權

同意書）。受獎勵者執行計畫時請勿侵犯第三人著作權（如播放音樂、

使用圖文），另亦應擔保提供本局之資料不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利。 

(三) 保險：辦理各項活動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保險（如：公共意外責任險、

旅遊平安險），以保障參與民眾安全。 

(四) 倘有每場次聚集人數達1,000以上，且持續2小時以上之活動，請依「新

北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五) 倘雇用臨時人員，其工資及工作時數等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與勞動部公告

相關規定。 

(六) 文宣、網站及場地布置，請於適當位置標明以「文化部」及「新北市政

府」為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主辦單位、「廣告」等字樣，

並請於核銷結案時檢送文宣予本局備查。 

(七) 各項培力及輔導課程，本局將另行規劃週知，請留意本局官網公告或「新

北市社區營造輔導中心」FB粉絲專頁。 

  



新北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30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消預字第 1072242303號令 

定自 108年 1月 1日施行 

第 一 條 為維護民眾參加新北巿大型群聚活動之公共安全，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消防局；執行機關為本府所

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大型群聚活動，係指私法人、團體或自然人(以下簡稱主辦者)於

私有場地或非本府管理之公有場地 (以下簡稱場地)，舉辦每場次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

上，且持 續二小時以上之下列活動：  

一、體育競技活動。  

二、派對、演唱會、音樂會或類似之娛樂活動。  

三、展覽(售)、人才招募會、博覽會等活動。  

四、燈會、花會、廟會、煙火晚會等活動。  

五、宗教、民俗節慶、原住民慶典等活動。  

六、活動有新穎性表演、助興方法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活動內容、方法有超出本府應

變能力之虞，經本府指定或公告為大型群聚活動。  

下列活動不適用本自治條例：  

一、體育場館、影劇院、音樂廳、宗教場所、娛樂場所、 百貨商場、展覽場、觀光遊

樂業園區等依其原使用 用途、營業項目、興辦事業計畫之範圍內舉辦之活動。  

二、婚、喪等社交、習俗活動。  

三、集會遊行法規範之集會、遊行等活動。  

第 四 條 主辦者辦理指定、公告或三千人以上之大型群聚活動（以下簡稱應申請許可之大

型群聚活動），應於活動舉行三十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

通過並發 給許可文件後，始得辦理活動：  

一、申請書。  

二、主辦者為私法人、團體者，其組織之登記證明文件 或許可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

明文件；為自然人者，其身分證明文件。  

三、活動方案及說明。  

四、活動安全工作計畫。  

五、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六、與場所管理者簽訂之安全約定。  

七、場地使用同意書。  

主辦者辦理未達三千人之大型群聚活動，應於活動舉行十五日前，檢附報備書及前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文件報請執行機關備查。大型群聚活動有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超出本府應

變能力之虞時，執行機關得限期命令主辦者提出申請許可、調整辦理時間、規模、活動

內容或自行增設應變人力及設備。大型群聚活動有利於國際交流、促進社會公益與發

展，經本府許可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二項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時間之限制。執行機關

受理大型群聚活動之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於必要時，得進行現地會勘。  

第 五 條 應申請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 機關應駁回申請：  

參考附件，請依最新頒布法令辦理 



一、違反法規規定。  

二、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活動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三、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時間提出申請或申請檢附文件不足，經限期補正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  

四、未依前條第三項命令辦理。  

第 六 條 經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如有變更活動時間，應於活動原舉行日七日前，以書面

向執行機關申請變更許可；經備查者，應於活動原舉行日三日前，以書面報請執行機關

備查。 但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者，不在此限。 主辦者變更

大型群聚活動之地點、內容、擴大舉辦規模者，或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原

活動場地有安全之虞者，應依第四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執行機關亦得命其

重新申請許可或報請備查。  

第 七 條 主辦者應依許可或備查之活動安全工作計畫，落實辦理工作人員教育訓練及器材

維護等工作，確實執行安全管理工作。前項安全管理工作紀錄，應備置於現場提供查

核。  

第 八 條 執行機關於許可大型群聚活動舉行前或大型群聚活動舉 行期間，得進行稽查。執

行機關於許可大型群聚活動舉行前，發現其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者，應通知主辦

者限期完成改善或補正，逾期未完成者，得撤銷或廢止許可。執行機關於大型群聚活動

舉行期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命主辦者改善或停止活動：  

一、發生重大事故。  

二、違害公共安全或有明顯事實足認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  

三、現場活動與申請許可、備查內容或活動安全工作計畫不符。  

四、違反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主辦者對第一項之稽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 九 條 主辦者應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適足公共意外責任險，其投保內容、金額由本

府公告之。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立

即停止活動，未遵行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未經許可、備查或未依命令辦理，而舉行大型群

聚活動。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或報請備查，而變更時間舉行大型群聚活動。  

三、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重新許可或備查，而舉行大型群聚活動。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落實安全管理，經限期改善，未改善或改善未完全。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停止活動命令。  

三、違反第八條第四項規定。  

第 十一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期限申請變更或報請備查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十二 條 違反第八條第三項改善命令者，由執行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經處罰鍰仍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命其停止活動。  

第 十三 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未於現場備置安全管理工作紀錄，經執行機關命其限

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十四 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由本府另定之。 


